
穗环管影（天）〔2025〕19 号

广州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广州豪斯宠物科技
有限公司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

广州豪斯宠物科技有限公司：

你单位报批的《广州豪斯宠物科技有限公司扩建项目环境影

响报告表》（以下简称《报告表》）及有关资料收悉。经研究，

批复如下：

广州豪斯宠物科技有限公司扩建项目位于广州市天河区龙

洞环村南街 6 号之六 109—110 铺，建筑面积 221.4 平方米，原

主要从事动物诊疗（诊疗项目包括动物疾病预防、诊疗、包扎、

检查等）、治疗和绝育手术（不含颅腔、胸腔和腹腔手术）、住

院、寄养等。本次项目在现有项目用地范围内，增设动物颅腔、

胸腔和腹腔手术，新增三腔手术 2 台/天以及相应的住院服务，

不新增宠物笼，不新增员工。项目总投资 20万元，其中环保投

资 2万元，主要用于废水、废气、噪声、固废处理等环保设施的

建设和运营等。扩建完成后，项目动物诊疗量（含住院）为 20

只/天，手术 8台/天（其中治疗和绝育手术 6台/天，三腔手术 2

台/天），寄养量 8只/天，设有 32个宠物笼。门诊接收常见宠物

猫、犬类，不接收瘟犬及其他传染病宠物，不涉及美容洗浴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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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年工作 365天，实行 2班工作制，日工作时间 13小时（住

院 24小时），劳动定员 10人，均不在项目内食宿。

一、《报告表》评价结论认为，在全面落实《报告表》提出

的各项环境保护对策措施的前提下，该项目建设运营过程中的污

染物排放可达到相应的排放标准和控制要求，区域环境质量不会

发生明显不良变化；从环境保护角度，项目建设可行。经审查，

我局原则同意《报告表》评价结论。

二、项目运营过程应认真落实《报告表》提出的各项污染防

治措施，重点做好以下工作：

（一）项目营运期间主要废水为诊疗废水、高压灭菌锅废水、

宠物笼清洗废水、生活污水和地面清洁废水。项目诊疗废水、高

压灭菌锅废水、地面清洁废水经管道收集后进入现有的污水处理

设施（处理工艺：次氯酸钠消毒，处理能力：0.5吨/天）处理后

达到《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 18466-2005）表 2 综

合医疗机构和其他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限值（日均值）预处理

标准，通过 DW001排放口排入市政污水管网汇入大观污水处理

厂集中处理。宠物笼清洁废水依托所在建筑现有的格栅+三级化

粪池预处理、生活污水依托三级化粪池预处理，处理后达到《水

污染物排放限值》（DB44/26-2001）第二时段三级标准，通过

DW002 排放口排入市政污水管网汇入大观污水处理厂集中处

理。

（二）项目营运期产生的大气污染物主要为医用酒精挥发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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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的有机废气、动物自身与排泄物产生的异味、污水处理设施产

生的恶臭。动物自身与排泄物产生的异味经紫外线消毒后，与收

集的医用酒精挥发产生的有机废气、污水处理设施产生的恶臭经

新增的 1套新风系统收集引至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排放；污水

处理设施采用密闭设计，定期喷洒除臭剂。项目边界臭气浓度、

氨和硫化氢执行《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4554-93）中表 1

恶臭污染物厂界标准值的新扩改建二级标准；污水处理设施周边

臭气浓度、氨和硫化氢执行《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》

（GB18466-2005）中表 3 污水处理站周边大气污染物最高允许

浓度标准值。

（三）项目设备噪声经隔声、减振、消声等措施处理后，边

界噪声执行《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22337-2008）2

类标准。

（四）项目营运期产生的固体废物包含生活垃圾、动物排泄

物（含垫布/垫片）、废猫砂、动物尸体和器官组织、医疗废物、

宠物笼清洁废水栅渣、废过滤网、废包装材料、废活性炭、废紫

外线灯管、废水处理污泥等。

项目动物排泄物（含垫布/垫片）、废猫砂、废过滤网、宠

物笼清洁废水栅渣经分类收集消毒后与生活垃圾、废包装材料、

废活性炭定期交由城管部门清运处理。动物尸体和器官组织交相

关有资质单位进行无害化处理。医疗废物、消毒后的废水处理污

泥、废紫外线灯管分类收集后定期交由有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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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处置。项目按规范设置 1个占地面积 1.5平方米、贮存能力约

0.06吨的危险废物贮存间；不单独设置一般固体废物暂存间。

（五）项目须做好环境风险防范措施，具体包括：配备应急

器材，按照有关要求提交环境应急预案备案材料至生态环境主管

部门，落实环境应急管理工作；定期对废水、废气处理设施、危

险废物贮存管理情况等进行检查，加强处理设施维护、保养及日

常管理；危险废物贮存间应按照《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》

（GB 18597-2023）等要求设置。

三、《报告表》经批准后，建设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

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、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

动的，建设单位应当重新报批环境影响报告表。

四、根据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有关规定，配套建

设的环境保护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

产使用。项目建设完成后，建设单位应按照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标

准和程序，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，验收合格后方

可投入使用。

五、本批复不包含核与辐射相关内容，若项目拟增设辐射相

关仪器及设备，须另行办理环评申报手续。

六、当事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在收到文书之日起 60日内

向广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机构（地址：广州市越秀区小北路

183 号金和大厦 2 楼市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窗口，电话：

020-83555988）申请行政复议；或者在收到文书之日起 6个月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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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接向广州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

政诉讼的，不停止本决定的执行。

广州市生态环境局

2025年 8月 1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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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龙洞街道办事处、广东省环境科学研究院、佛山市叶绿体环

保科技有限公司。


